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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2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智飞生物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9 

 

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（2022年）的实施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1月28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公

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草案（2022年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《关于<公司共同

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（2022年）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详见公司于同

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的《公司共同富裕之员

工持股计划草案（2022年）》《公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草案（2022年）摘

要》及《公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（2022年）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公告。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相关要求，也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: 

一、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进展说明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要求，为了进一步明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，公司针对《公司

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草案（2022年）》进行修订和完善，具体如下： 

《公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草案（2022

年）》 

《公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草案

（2022年）》（更新稿） 

四、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、股票来源及数量调整 

（一）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

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委托信托计划、

资产管理计划、私募基金等具备管理资质的

专业机构进行管理，管理机构产品的规模上

限为 320,000万元。 

（一）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

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委托信托计划、

资产管理计划、私募基金等具备管理资质的

专业机构进行管理，管理机构产品的规模上

限为 320,00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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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持股计划拟向持有人筹集资金总额

不超过 160,000 万元，计划份额合计不超过

160,000 万份，每份额金额为人民币 1 元。

参与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其

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和法律、行政法规允许

的其他方式。 

除向持有人筹集资金外，员工持股计划

拟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金额与

自筹金额的比例不超过 1:1。资金杠杆倍数

符合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

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8〕106 号）等法律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 

员工持股计划拟向持有人筹集资金总

额不超过 160,000万元，计划份额合计不超

过 160,000 万份，每份额金额为人民币 1

元。参与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

为其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和法律、行政法规

允许的其他方式。 

除向持有人筹集资金外，员工持股计划

拟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（但不包括向实

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融资）实现融资金额与

自筹金额的比例不超过 1:1。资金杠杆倍数

符合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

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8〕106 号）等法律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上市公司不存

在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其贷款提供担保

的情形。 

注：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及管理办法针对资金来源条款亦做同步修订。 

二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公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（2022

年）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性、涉及到的法定程序等

进行审核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网站的《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

限公司共同富裕之员工持股计划（2022年）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及董事会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《关于上市公司实

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需经过公司2022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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